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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明阳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信息披露备查登记制度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保证深圳明阳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和投资者

的合法权益，加强公司与投资者、媒体等特定对象之间的信息沟通，促进公司诚信

自律、规范运作，并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

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以及《深

圳明阳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规定，结合

公司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特定对象是指比一般中小投资者更容易接触到信息披露

主体和更具信息优势，且可能利用有关信息进行证券交易或者传播有关信息的机构

或个人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一）从事证券分析、咨询及其他证券服务业的机构、个人及其关联人；

（二）从事证券投资的机构、个人及其关联人；

（三）持有控制公司总股本 5%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关联人；

（四）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及其关联人；

（五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单位或个人。

第二章 信息披露备查登记

第三条 公司与特定对象进行直接沟通的，除应邀参加证券公司研究所等机构

举办的投资策略分析会等情形外，应当要求特定对象出具单位证明和身份证等资料，

并要求与其签署承诺书。

第四条 接受采访或调研人员应就调研过程和会谈内容形成书面记录，与采访

或调研人员共同亲笔签字确认。董事会秘书应当签字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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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公司应当对接受或者邀请特定对象的调研、沟通、采访等活动予以详

细记载，记载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活动时间；

（二）活动地点；

（三）活动方式（书面或者口头）；

（四）参与活动的特定对象基本信息；

（五）沟通内容记录；

（六）公司向对方提供的有关资料；

（七）其他公司要求记载的信息。

第六条 证券部负责人应当将上述特定对象来访、接待过程中形成的承诺书、

文字记录资料、现场录音（如有）、演示文稿、公司向对方提供的资料（如有）等

文件资料存档并妥善保管。

第七条 公司应在定期报告中将上述信息披露备查登记情况予以披露。

第三章 附 则

第八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，依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

执行。本制度如与日后颁布的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相抵触的，按有

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并及时修订。

第九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并修改。

第十条 本制度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实施，修改时亦同。

深圳明阳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 10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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